活動免責事項暨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走出健康 走向愛為興建屏基智能醫療大樓健走」，並已詳閱瞭解以下相關說明及規範內容，並同意遵守：
壹、個人資料授權及隱私權政策
一、 關於參與者個人資料註冊以及其它特定資料，悉依本活動單位「隱私權政策」受到保護與規範。
二、 活動單位為落實參與者個人資料之保護，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 蒐集目的及方式：為執行招募活動之需要，活動單位可向參與者蒐集個人資料，並以填寫報名表之方式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
· 參與者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分別有：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性別、電話、手機、E-mail、地址、國籍等可辨識個人資訊之資料。
·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活動單位將於活動舉辦期間運用及保存參與者之個人資料  (2)地區：活動單位所在地區  (3)利用對象：活動單位 	
· 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參與者個人可向活動單位來電(客服電話：0800-271-637)行使相關權利(例如：查詢、請求閱覽、請求給予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活動單位得依據個資法第 14 條以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規定酌收必要之成本費用或請求參與者為適當之釋明。
· 若參與者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本次活動，並影響參與者參與本次活動之成績計算及相關權益。
貳、免責事項
一、 本人已知悉參與本活動將可能會因本身狀況或外部因素造成之人身傷害及風險，包括但不限於：溺水、扭傷、拉傷、骨折、高溫或低溫傷害(包括燙傷、中暑引起的病症，以及體溫過低等)、過度使用症候群、因其他活動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參與現場觀眾、現場工作人員或活動志工)之過失行為及交通狀況導致之傷害、心臟疾病、中風或死亡等。
二、 本人已知悉並充分了解活動的相關完整內容，並同意承擔本活動可能所生之所有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人身上及財產上之損害）
三、 團體報名時，如本人已取得團員個人資料並代替全體團員報名時，即代表全體團員於本次活動均已授權本人代理；本人有義務將此免責事項告知予全體團員知悉，並皆視為本人及全體團員都已經詳閱並同意本次活動免責暨授權事項。
四、 因活動場地及人力限制，活動單位不提供保管物品之服務，請參與者切勿攜帶貴重物品、電子產品及易碎物品參加活動，若有遺失或損壞，活動單位概不負責。
五、 因應活動現場安全及交通狀況，參與者應依照活動單位公告之活動時間準時抵達活動現場，並同意活動進行期間內，遵循活動單位告知或指示之規則及說明以及工作人員之指示（例如活動路線、交通管制措施、活動時間等活動相關事宜）安排，如未遵循上開事項而受有損害時，活動單位概不負責。
六、 本人同意活動單位(包括但不限於活動單位員工或協辦單位、贊助單位等與活動相關之單位及人員)僅於公共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內負損害賠償責任(由承保本次活動之保險公司理賠)，除此範圍外，本人同意免除並拋棄對於活動單位(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或協辦單位、贊助單位等與活動相關之單位及人員)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另外就本人自身因素導致本人或第三人之人身或財產損害時，應由本人自行負擔，不得向活動單位(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或協辦單位、贊助單位等與活動相關之單位及人員)請求損害賠償。
七、 本人同意接受活動單位提供之急救等緊急醫療相關服務，且本人或本人之監護人同意免除所有因活動單位提供醫療協助或服務衍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八、 本人同意活動單位有權於活動中進行拍攝或錄影，並免費授權活動單位就本活動中本人之肖像、照片、錄影、動畫、錄音及任何本人參與活動之相關敘述說明為合法目的之使用、展出或登載 (包括但不限於重製、出售、公開播送、傳輸等)於主辦單位網站及刊物，並亦知悉及同意相關拍攝及錄影之素材會由活動單位發表於平面、網路、電視及其其他媒體上，並同意所生之智慧財產權權由活動單位所有。
九、 活動單位保有相關活動之最終解釋及更改活動內容(活動時間、活動路線、報名費用、場地、贈品等)之權利。
十、 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如: 颱風、地震、暴風雨、下雪、空氣汙染品質超標、重大事故、傳染病等或類似因素而有必須中止或延期舉辦活動之必要時，活動單位有權取消、改期或調整活動內容。如活動因故取消或延期舉辦時，恕不退還報名費，相關公告會於本活動簡章【最新消息】公告。
十一、報名截止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人名，亦不得因無法出席轉讓參加資格。未依報名程序完成參與比賽者，如冒名頂替者…等發生安全事故，本大會不承擔任何投保或理賠之相關責任，請遵守大會相關之規定。
參、參與者健康及安全事項
一、為了能立即辨別參與者的個人資訊，參加活動時應全程攜帶 IC 健保卡及身份證明文件。
二、參與者於報名前應自行評估個人身體健康狀況，並報名適當之參賽組別。如屬健康高風險者，應檢具醫生證明並簽屬免責聲明暨授權同意書，始能報名。
三、參與者如有特殊疾病或個人特殊用藥習慣，應於參與活動前告知主辦單位，以利現場醫療人員能即時掌握資訊。
四、參與者應於活動前一日做好充足睡眠並於當日活動前半個小時完成進食，參與者於活動當日應視自身身體健康狀況量力而為，並於起跑前做好適當暖身及伸展。
五、活動進行期間，參與者如身體不適時，應立即停止參與活動，參與者不得有異議。
六、參與者同意活動進行過程中，如因個人疾病、身體健康因素或未遵守工作人員指示或有違反活動單位公告之規定及說明導致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產損害時，活動單位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參與者倘若無法同意時，請勿報名。
肆、活動保險事項
一、活動單位依法於本次活動中為參與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細節依據活動單位與承保本活動之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承保活動單位設施不當或工作人員疏失導致之意外傷害做理賠。
二、 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應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載明之活動路線上因活動發生之公共意外事故。
被保險人在活動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生之公共意外事故。
三、被保險人有無發生公共意外險之事故由保險公司判定。
四、特別不保事項：
· 參與者個人疾病導致之運動傷害。
· 因參與者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如參與者有該項之病史，選手應慎重考慮自身安全，並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
· 如參與者曾發生或有以下疾病狀況者，屬猝死高危險群，應諮詢醫師專業判斷，請勿勉強參加。
· 不明原因的胸部不適於(胸悶、胸痛)
· 不明原因導致呼吸困難
· 不明原因導致頭暈
· 突然失去知覺
· 高血壓(>140/90㎜Hg)
· 心臟病
· 腎功能異常
· 糖尿病
· [bookmark: _GoBack]高血脂(總膽固→ 240mg/dL)
· 家族心臟病史(一等親在60歲前發生心臟病或猝死)
· 癲癇
伍、其他
一、本活動如有任何變更或補充事項，將隨時公佈於本院官網https://www.ptch.org.tw/，並以活動單位公告為準。參與者報名後，即視為接受並同意接受相關報名辦法之拘束。如不同意本次活動規範所定之辦法與相關細則，應停止使用本網站並退出報名程序。
二、如因參與本活動或本書面事宜而涉訟者，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同意以屏東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三、本同意書事項如有未盡之事宜，得由活動單位修正公佈之
